
飘读后感英文(大全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飘读后感英文篇一

呼啸的北风，刺骨的冰冷，吹动的长发，厚实的皮大衣，人
们快步走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可是，他们可曾注意到过这样
的一幕：垃圾桶的一旁，站着一个衣衫褴褛，银白的须发随
风飘动，手里拿着一个破碗的老人。那个老人大概站了一个
上午，可还是在冒着寒冷摇晃手里的钱碗，那可怜的钱碗内
发出几个硬币撞击的声音。叮叮当当这是硬币在乞求大家施
舍一点。

眼望着我，久久久久。

可是，老人的一个举动，却让我羞愧难当。老人的旁边慢慢
走来了一个小男孩，那男孩也拿着一个钱碗，眼巴巴的`望着
老人。老人只看了他一眼，便毫不犹豫地将那两个五元分了
一个给小男孩，然后两人一同走向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其实答案很简单，现在的人们不再饱含同情心，不仅仅是因
为乞讨的人可能是骗子；更因为这个世界的冷漠无情，刺骨
的寒冷冻结了河面，冻结了温暖，更冻结了人们的良知。是
人们那可悲的良知促使人们逐渐冷漠，不再相信一切，包括
自己的同情心。老人分给小男孩乞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同情
心。是同情让老人分给了小男孩乞讨；是同情让老人在人格
的道路上闪耀光辉；是同情让老人在精神上更富有。这一切
的一切都是同情心。



飘读后感英文篇二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

钱钟书写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总是很风趣、很幽默，但是又
很富有哲理。

就说这个书名吧，初看上去还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这题
目到底是啥意思呀？再看看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假使人生
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
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
好多空白。”于是，恍然大悟。是呀，人生这本大书我们又
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学生们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上作批注的――至少我
还没有这资格，因此只能在钱钟书先生这本《写在人生边上》
的大作中选上这么一小段，叫做《论快乐》的议论的边上，
写上一小段随感，也算是“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吧。

毕竟是个孩子，我从不觉得人生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
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
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

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是一种
观点。而且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其实也是不快乐的，因为平平
淡淡就是“沉闷”，就是“长时间”，就是“痛苦”。不过，
“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确实是这样的，虽然钱钟书
先生的一串论证，已证明人生不可能是永远快乐，甚至
说“永远快乐”它“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
成立”。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属于物质
范畴的，而意识是物质能动的反应，当然，不同的人，它的
意识所反映出的物质世界是不同的，因此有人是乐观看人生，
有人是悲观过一世，而我们理应乐观地对待人生。



钱钟书先生将人生是不快乐的与我们应当乐观的看待人生这
对矛盾称之为“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我还没有
这么高的觉悟去理解这句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对矛盾
是辩证统一的。既然人生注定是不快乐的，那么我们何不苦
中作乐呢？至少精神上的快乐可以抵消一些物质上的痛苦，
况且“快乐是由精神决定的”。这样一来，我们至少会感觉
到什么是快乐。

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是漫长的，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快乐，去感受快乐――即使快乐是
转瞬即逝的，()矛盾的双方是辩证统一的。乐观的过一生，
人便会变得阔达，一切也会变得相对美好；悲观的看世界，
本就痛苦的人生会变得愈加冗长，一切令人所厌恶的东西会
被无限的放大。

因此，虽然人生注定是不快乐的，我们仍能乐观地过一生。

这绝不是普通的家书，它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
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头。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
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
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
应该的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
的孩子，从家书中显而易见。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这样
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
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
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年轻人的感想，让
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
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
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不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其他
各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谊，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
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具



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多么
丰富的精神养料。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
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踏上自己正当的成长道路。
傅聪这种热爱祖国，信赖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之外
对他殷切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
的。有多少人在那场“黑暗的灾祸”中受到伤害，傅雷缺在
其中显出了他不变的本色。

优秀的父亲，出色的儿子，不平凡的家书。

飘读后感英文篇三

看过影片介绍才知道还有其它系列的，但我所看的也只有这
部四了。

看过后，想了许多，是对此类题材影片的反思。人类为了自
己的各种欲望，违背生存法则，破坏自然平衡，最终必要尝
到后果。影片所表述的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预示未来将
发生的灾难，不是以为它仅仅是科幻。地震、火山、海啸，
在发生之前，谁会预料到，那么多生命，倾刻即逝?而所谓的
基因，现在已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热点，管理合不合理，各
研究所、实验室参差不齐，或许有一天，基因注入，动物成
怪物，迁怒于人，上演现实版的狂蟒之灾，又再有谁能出来，
留守，说“i’malegend?”。

飘读后感英文篇四

今天，我读了《最后的姿势》这篇课文。文章讲述的是汶川
大地震中51岁的普通教师谭千秋用自己的身体为四位未能逃
出教室的学生撑起了一片天。



5月12日，谭千秋老师像平常一样在给学生上课。他在讲“人
生的价值”是大公无私，为他人着想，为集体和国家着想。
突然，楼房摇晃起来。“地震了！”他立刻意识到。“大家
快跑！”当然短暂的几秒钟学生不能全部跑出去。他就把没
逃出去的四位学生拉到课桌下，手撑在课桌上，挡住了倒塌
的水泥板，四位学生得救了。

读了这篇课文，使我深深懂得了老师的伟大：老师站在讲台
上，离门口最近，灾难来临时最容易逃生。但他不是自己逃
生，而是指导学生迅速撤离教室，并用肉体报住了四位学生
的生命。老师虽然去了，但是他最好的姿势像他的名字“谭
千秋”一样，将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飘读后感英文篇五

当小简爱被斥骂的时候，我不禁对这位被命运捉弄的孩子报
以同情的眼光，或者在她的眼中，这所谓的同情是对她的蔑
视，她不需要，童年的悲惨遭遇让她反感，也会让他感到痛
恨。

或者是海伦和谭波儿小姐的出现，让她学会了改变，但在闲
暇之余，我们不得不感慨当时社会的无情与冷漠。

伴着简爱的每一次的化险为夷，我不禁为她欢呼，当他勇敢
拒绝圣约翰的求婚而坚持自己的真爱时，我被她的选取所感
动，当她去照顾已经残疾的罗切斯特的时候，带给人们的不
仅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

每一段的经历更重要的还是写出了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感纠葛
和心路历程，她的心灵矛盾和内心冲突，她对自由幸福生活
的渴望、憧憬和追求，将女主人公的'热情奔放，藐视习俗，
追求解放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充满希望

从简爱的身上，不得不对这天的生活报以庆幸，相比较而言，
我们所缺少的不都在简爱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吗，无论是从精
神上还是生活中，简爱的任何一点都就应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是当今社会的典范。

简爱的一生悲欢离合;他遭遇了许多挫折和坎坷，能够说是不
幸的，但是他却从不一样命运低头，任何困难在他面前都会
感到恐惧。

青春啊青春

然而，简爱是一个顽强，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人，她再也忍
受不了了，他对约翰的恨压倒了他对他的畏惧，不顾一切地
跟他对打起来，当然，结果可想而知，简爱收到了他舅妈的
惩罚。

但是海伦彭斯，他的观点与简爱是截然不一样的，海伦主张
凡事能忍就忍，但是他的宽容，忍让以及他那博大的胸怀，
是令人敬佩的，我们无需去评价他的话，至少我们应从中悟
出些什么，我很喜爱海伦的一句话“我觉得生命太短促的，
不值得把它花费在怀恨和记仇上。”

只我们每人都能记住它，多多去明白别人，体谅别人，关心
别人，多看到一些完美的景物，乐观地对待生活，我们的生
活中必须会充满阳光。

我读完以后知道了，脚下的路不会一向平坦，人的一生不会
一帆风顺，只有勇敢应对困难和挫折，才能克服它，战胜它，
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有这么一个人，背负着世界给她带来的一切不幸，当世界看
到她的种种劣势，告诉她生活不好有太多奢望，她偏偏不听。



这样的传奇女子——简爱，以她乐观振憾了我们。

也许她不漂亮，但她有着坚强的个性，也许她在人们眼中是
位弱女子，可她依旧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渗透着女性独立思想的小说让我爱不释手，我为简爱的悲
惨遭遇、雪上加霜的困难感到悲伤，为里德太太的偏心感到
愤怒，为罗切斯造特先生失去一只手双眼感到同情。

也许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

大多数人还都有着达尔文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
界就如同那样冷酷无情，至少并不是太完美。

人类只会向那身上有光环的人们投向目光，那些卑微的人们
孤独又无助，本就应选取认输，可有人却依然如此倔强。

也许，他们只是那么想：为了生活罢了。

但他们为了生活如此发奋，他们坚信明天是完美的、幸福的。

《简·爱》给人坚强的感觉，但阅读完后会使人更加坚强，
或许，这就是夏洛特勃朗蒂独特的文字与想象，《简·爱》
的魅力之处吧!

飘读后感英文篇六

《红字》是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作品.它是一部经典
的浪漫主义小说,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意蕴丰富.经验告诉
我们：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任意一部经典的作品,都会有
新的发现,都会有新的感悟,小说《红字》当然也不会例外.

不同的文学研究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红字》：有的人
从对比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有的文学研究者对它的主题进



行再探究；亦有研究者对这部浪漫主义作品的人物性格特征
及其主题内容进行再挖掘等纵观前人的研究,唯独缺少从女性
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表现伟大女性婚姻问题的小说.

这部经典的婚姻小说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作者在本部
作品中主要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与老
年医生齐灵渥斯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但她与牧师丁梅斯
代尔虽然有爱情但没有世人公认的婚姻.最后主人公dd伟大的
女性海丝特白兰被当众处罚,佩戴红色的a字示众,但她敢做敢
为,独自一人承担因追求幸福而遭受到的屈辱,始终也没有说
出女儿珠儿的生父dd牧师丁梅斯代尔.

这部小说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人物：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
海丝特的法定丈夫老年医生齐灵渥斯；和女主人公有爱情没
有法定婚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以及他们的孩子珠儿.在女性的
视角下,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这几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所有的读者都知道,题目《红字》中的“红字”是指女主人公
海丝特白兰勇敢地追求爱情婚姻生下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的
女儿后,因遭受惩罚而佩戴的象征通奸标志的红色的a字（通
奸,adultery）.1658年普利茅斯当局规定凡是犯有奸淫罪者必须
“当于袖上或背部佩戴布制ad两个大写字母,本政府治下若发
现未佩戴此二字母者意即给予逮捕并施以鞭打”.

但是,对于这个象征通奸标志的红红的字母“a”,从女性的视角
下,我们还可以赋予它以下的含义：

首先,这个红红的“a”是英语单词“admirable”的首字母.在英
语里,“admirable”是“尊敬”、是“令人敬佩”的意思.理由
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同老医
生灵渥斯结婚,婚后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和牧师丁梅
斯代尔重新品味宝贵的爱情这种行为令与其生活在同时代的
人感到敬佩；她在事后独自一个人承担追求幸福而遭受的惩



罚的行为令人敬佩.小说里另外一个佩戴红字“a”的男性dd牧
师丁梅斯代尔,他虽然性格懦弱,最终也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
行为,但他这种默默地反抗,把红字“a”印在自己胸前内心的反
抗行为,令人敬佩.当然了,如果他能把内心的反抗表现在自己
的行动上,展现在公众的面前,那他就会和小说的女主人公海
丝特白兰一样更受读者的敬佩.

其次,这个红字“a”还是“advance”的首字母.这个单词译成中
文有两个意思：先行的、提出.前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动词.这
也就是说,作者通过题目中的红字“a”,要告诉给他的读者两个
内容：一个是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在当时是追求爱
情婚姻的先行者,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提前的行
为,还不能为广大的世人所认可,因而她要遭受佩戴红字“a”的
惩罚；另一方面是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所作所为
给当时生活在宗教社会里的人们提出了妇女如何追求幸福婚
姻的现实问题.

再次,这个红字“a”是“angel”的首字母,这个单词的汉译
是“天使”.而我们对“天使”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小说的主
人公海丝特白兰通过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言行,在世人面前做
着天使一样的工作,面向世人宣传着这样的信息：一个女人,
一个生活在宗教社会里的女人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婚
姻生活,不要再独守没有爱情的婚姻.

最后,即使我们读者不考虑这红色的“a”是adultery（通
奸）、admirable（尊敬、令人敬佩）还是advance（先行、提出
的）、angel（天使）,单单就这个字的颜色dd红,就足以让读者
对它的含义揣摩不已：小说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行为是对当
时社会宗教教规的警告,还是对当时那些生活在宗教教规重压
下,默默地生活在无爱情的婚姻中毫无觉醒意识妇女们的提
醒?小说出版后,它的文本是不变的,但是读者对它的解读却在
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完善,所以,在当我们今天用女性视角解读
《红字》的时候,这部小说的题目应该是一个多解的题目.



小说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一个反抗的女性,一个彻底的反抗
主义者.海丝特白兰的反抗不仅表现在自己的言行上,还表现
在她自己的精神上.从外到内,从身体到精神,她方方面面都表
现出反抗的精神.因为这种彻底的反抗使她受到了读者的尊敬,
并使这部小说的影响力达到了极致.说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
反抗首先表现在她的语言上：

“女人,你违背上天的仁慈,可不要超过限度!”威尔逊牧师先
生更加严厉地嚷道.“你那小小的婴儿都用她那天赐的声音,
来附和并肯定你所听到的规劝了.把那人的姓名说出来吧!那
样,再加上你的悔改,将有助于从你胸前取下那红字.”“我永
远不会说的!”海丝特白兰回答说,她的眼睛没有去看威尔逊
先生,而是凝视着那年轻牧师的深沉而忧郁的眼睛.“这红字
烙得太深了.你是取不下来的.但愿我能在忍受我的痛苦的同
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当时社会上的人,不论是牧师还是深
受其害的妇女,他们都认为这个红红的“a”是耻辱的象征,但是
他们谁也不能想到海丝特白兰的语言是这样的坚决：“这红
字烙得太深了.你是取不下来的.但愿我能在忍受我的痛苦的
同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虽然这样的语言不能为世人所理
解,但这样的语言却让读者看到小说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反抗的
坚决.

其次,小说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反抗表现在她的行动上.狱
吏提审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时,小说是这样描写她的反抗行为
的：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颇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天生的
尊严的动作,推开狱吏,象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般走进露天
地.

这个动作说明海丝特白兰对于自己的反抗行为是认识深刻的,
文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

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
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性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
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



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
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这个字
母制作别致,体现了丰富而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美
尽善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年月的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
只是其艳丽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俭朴标准的规定.

飘读后感英文篇七

科迪利娅含恨离世，李尔也悲恸欲绝地追她而去……观众的.
眼泪还在为悲情的结尾枉然不止，台上幸存的埃德加的声音
却给我们悲伤的心情带来些许安慰，也让我们从悲情的《李
尔王》中看到了些许希望。

埃德加终于成长起来了，从最初的天真无知到最后的坚毅成
熟，这个男配角的一步步变化是让人惊喜和欣慰的。作为副
线他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也和李尔王自我救赎的主线
相得益彰，更好地揭示了作品的主题。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埃德加怎样由一个无知的少年成长为
顶天立地的英雄。

一、无知

埃德加在第一幕第二场一出场便走进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埃德
蒙的圈套，甚至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匆匆逃
亡。他是可爱的，听到弟弟处心积虑编织的“星相预言”，
他打趣地问道：“你什么时候相信起星相学来了?”(第一幕
第二场)他也是老实善良的，埃德蒙对他的善良也不禁感
言：“一个忠实的哥哥，他的天性不但不会损害别人，而且
也不疑心别人算计他。”(第一幕第二场)他更是天真的，甚
至对着蛇蝎般恶毒的弟弟说：“我不久就可以听到你的消息
吗?”(第一幕第二场)

就是这样一个埃德加，糊里糊涂担上了莫须有的反叛罪名。



说他无知，并不是对他智商的贬低也并非出于鄙视，这里
的“无知”，是对人情世故的无知，是对社会险恶，人性复
杂的无知。也正是这种单纯无知，致使他轻信了弟弟埃德蒙
的谎言而狼狈出逃。

在这里，埃德蒙的狡诈老练和埃德加的无知善良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就像埃德蒙自己说的，他之所以在第一步成功，原
因是他对自己，对哥哥埃德加都很了解，他需要利用他所了
解的个性来实施奸计，而身为哥哥的埃德加从来都没有觉察
到自己和弟弟在出身地位上的不同。当然这也给后几幕他成
长为英雄埋下了伏笔――他需要去成长，去发现和寻找自己。

二、迷茫

第二幕第三场荒原上埃德加的一段独白着实给整个《李尔王》
增添了悲剧气氛。

台词只有一段，漫长的逃亡经历也被几句辛酸的话语草草带
过，但是其背后所包含的艰辛和困苦，恐惧和绝望却令人心
惊。这一段独白全是在诉说他自己如何逃亡，没有提及其
他――试想一个沦落到只能想着自己的灾难的人的处境吧：
他甚至都没有心情想自己为什么“不再是埃德加”的原因!可
是，伤痛毕竟是伤痛，让他在自我放纵的同时也自我折磨
着――“谁把什么东西给可怜的汤姆?恶魔带着他穿过大火，
穿过烈焰，穿过水道和漩涡，穿过沼地和泥泞;把刀子放在他
的枕头下，把上吊的绳子放在他的凳子底下，把耗子药放在
他的粥碗旁边。”(第三幕第四场)

他的台词里多充斥着“五个魔鬼”的意象，他也频繁地念叨：
“可怜的汤姆冷了”，“可怜的汤姆没有东西吃。”上述都
充分体现了埃德加内心安全感的丢失，对前途和自身的迷茫。
恐惧和绝望已经深锁他的内心。

在第三幕第四场的时候，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匠心独运地安排



了两次巧遇，一次是李尔和埃德加的巧遇，另一次是埃德加
和其父葛罗斯特的巧遇，这其中的戏剧艺术技巧着重体现在
语言和舞台艺术上。首先是埃德加看到了追捕他的父亲葛罗
斯特大叫：“这就是那个叫做‘弗力勃铁捷贝特’的恶魔，
他在黄昏时候出现……他叫人眼睛里长白膜和针眼，成为斜
眼;他叫人长兔唇;他还会叫白面发霉，给地球上可怜的人以
伤害。”(第三幕第四场)字字句句充满仇恨地直面指控，可
是此时他的身份是个流亡疯子，说的话也被认为疯话。倒是
葛罗斯特的接话极具讽刺性：“陛下竟会跟这种人作起伴来
了吗?”埃德加也不依不饶：“地狱里的魔王是一个审视，他
的名字叫摩陀，又叫玛呼。”父子俩的一问一答看似互不干
涉，却巧妙地外化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使得人物身份、动作、
语言配合十分和谐，也增强了舞台效果。

第三幕第四场的李尔和埃德加相遇了，这种相遇也是整部戏
剧主副线的第一次汇合。李尔好像在狼狈龌龊的埃德加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悲惨情状，并固执地认为埃德加和自己一样是
被儿女所害。此时的李尔已经完全认清了女儿们的真面目，
并在弄人嬉笑怒骂的启发下后悔和成熟。当他看到同病相怜
的埃德加，一样的流亡，一样的悲惨，却有不一样的“洒
脱”和“超然”，他便唤他为“哲学家”，他认为埃德加比
自己更能勇敢地直面惨淡的人生，“我们三个人都已经让衣
服遮蔽了本来的面目，只有你保全着原形;没有文明装饰的人
不过是像你这样一个寒酸的、赤裸的、两条腿的动物。”因
而，激动的李尔脱掉自己的衣服在暴风雨里接受洗礼，洗掉
心上的尘埃，洗掉曾经骄纵的无知，洗掉失去女儿亲情的悲
哀，他要效仿的不仅仅是埃德加“身无衣物”，而是准备要
和埃德加伪装得一样“身无他物”也正是这个原因，我认为
李尔不是真疯，而是和埃德加一样装疯。

三、隐忍和悲情

还是在荒原上，埃德加发出了对命运的最强音：“与其被人
当面恭维而背地里鄙弃，那么还是像这样自己知道为举世所



不容的好。一个最困苦、最卑贱、最为命运所屈辱的人，可
以永远抱着希望而无所畏惧;从最高的地位上跌落下来，那变
化是可悲的;最穷困的人只能回到欢笑!那就欢迎我所拥抱的
虚无的空气吧;你把他刮到绝境的人已经一无所求，不怕你了。
”曾经糊里糊涂的埃德加终于从迷茫和绝望中惊醒，那留
在“法庭上”的泪水和相似的命运终究让他开始了自我拯救，
这一段天不怕地不怕的独白是埃德加人格成熟的转折，鲜明
地昭示了“人”的力量。

只是“恢复父子关系和清白之身”的路还茫茫无期，振奋的
宣言和美好的希望也是不足够的，幸而漫长的流亡让他收获
了另一样珍贵的东西――“隐忍”，隐忍让他在复仇前更好
地成长，让他更缜密地计划怎样为自己洗刷冤屈，让他也愿
意承担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当然，最直接的是拯救了他的父
亲葛罗斯特。

葛罗斯特在“跳崖”后发自内心地说：“从此以后，我要耐
心忍受痛苦，直等到有一天自己喊了出来‘够啦，够啦’那
时候，再撒手死去。”(第四幕第六场)因为那个“好心人”
埃德加的话会一直在耳边回响：“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忍耐。
”(第四幕第六场)然而在第五幕第二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曾
经坚不可摧的父亲面对李尔和科迪利娅被抓走的时候再次脆
弱不堪要自杀，埃德加是用自己的“隐忍观”对其循循善诱：
“人必须忍受他们的离开世界，正像忍受来到这里一样。最
重要的是准备停当。”故事发展到这里，他的隐忍不是“逆
来顺受”，而是处于对长远的考虑，在自己不强大的时候不
能意气用事冲动地“拿鸡蛋撞石头”，他的委屈和不甘只是
为了争取时间和机遇的筹码，只要毫不放松“准备停当”。
到这里，埃德加不但找寻到了自我，也寻求到了真理，这和
《李尔王》所要表达的发现自我，追求真理的主题呼应起来。

四、英雄

从无知到迷茫，再到隐忍和悲情，埃德加已经成熟了。当他



勇敢地站在埃德蒙的面前，拿着剑要首刃陷害他的鬼魅，并
义正词严地给他判罪：“要是你说一声‘不’，这一柄剑，
这只手臂和我的全身的勇气，都要在你的心脏上证明你在说
谎。”(第五幕第三场)埃德加的悲情和隐忍终究是爆发了!然
而他还是君子般地给了埃德蒙解释和肯定，“父亲已为风流
罪获得了惩罚。”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血腥地杀戮以泄私愤，
而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认清自己，并做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葛罗斯特死了，科迪利娅死了，李尔也死了，肯特也要“登
程上道”，于是莎士比亚给这个悲剧留下了小小的希望，让
悲情英雄埃德加成长起来：

这惨痛时刻的重担我们不能不背;

感到的就说出来，而不是堂皇应对。

最老的人忍受得最多，我们后生者流将看不到这么多，

也活不到这样长久。(第五幕第三场)


